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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实行最严格土地管理制度的纲领性文件，是落实土地宏观调控和土地用途管制，规划城乡建设和统筹各项土地利用活动的重要依据。《太仓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准实施以来，规划对加强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和土地用途管制，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保障重点建设项目和生态环境用地，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太仓市深入贯彻落实“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基本国策，加快推进美丽村庄建设，坚定走联合强村道路，加强和改进土地利用管理，推动现代农业和美丽乡村融合发展，转方式、调结构，着力提高发展的质量与效益，深入开展城乡大环境综合整治行动，科学合理地利用太仓市有限的土地资源，促进土地使用优化配置、节约集约、精准高效，切实提高乡村生产、生活、生态空间分布的科学性，促进城乡建设有序进行，实现“促进土地空间优化配置，促进土地资源集约利用，促进生态环境显著提升”的战略目标，推动经济社会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协调发展。
依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江苏省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技术指南》（试行）、《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8〕183号）等文件精神，太仓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太仓市及城厢镇、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浏河镇、浮桥镇、璜泾镇、沙溪镇、双凤镇等7个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以下简称《方案》）。《方案》落实了太仓市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以及异地购买的空间落地上图，优化了各镇（区）的城乡建设用地空间布局，更有利于保障重点建设项目合理用地需求，促进土地资源的合理利用和优化配置，发挥土地资源的综合效益，提高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能力。
[bookmark: _Toc39870185]
一、规划修改背景及缘由
[bookmark: _Toc38826980][bookmark: _Toc39870186][bookmark: _Toc375161820]（一）区域概况
1. 自然资源概况
（1）地理位置
太仓市位于江苏省东南部，长江口南岸。地处北纬31°20′- 31°45′，东经120°58′-121°20′。东濒长江，与崇明县隔江相望，南邻上海市宝山区、嘉定区，西连昆山市，北接常熟市。太仓港地处长江三角洲核心区，长江入海口南岸，位于长江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交汇点，区位优势十分明显，是“上海国际航运中心重要组成部分、集装箱干线港和江海联运中转枢纽港”。太仓港优越的区位条件，为“融入上海”、“对德合作”提供的有力支撑。
（2）气象气候
太仓市属北亚热带南部气候区。四季分明，气候温和，雨水充沛，日照较多，无霜期较长。冬季受北方冷高压控制，以少雨寒冷天气为主；夏季受副热带高压控制，天气炎热；春秋季是季风交替时期，天气冷暖多变，干湿相间。历年年平均气温15.5℃，降水量1078.1毫米，日照1960.9小时，无霜期226天。
（3）地形地貌
太仓属长江三角洲冲积平原，全境地势平坦，自东北向西南略呈倾斜。东部为沿江平原，西部为低洼圩区。地面高程东部3.5—35.8米（以吴淞为基准零点），西部2.4—33.8米。
（4）河流水系
太仓市水域面积宽广，其中长江水域占全市总面积的五分之一，内陆水域约占内陆总面积的17%。境内河流稠密，塘浦纵横交叉。现有大小河流3000余条，河道总长为3000多公里。主要河流有浏河、七浦塘、杨林塘、吴塘、盐铁塘等河流。
2. 社会经济概况
2018年末，全市户籍总人口49.40万人，比上年增加7049人。人口出生率为7.11‰，死亡率为8.28‰，自然增长率为-1.17‰。年末常住人口71.92万人，城镇化率为67.40%，较上年提高0.21个百分点。全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1330.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6.8%。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34.98亿元，下降3.6%；第二产业增加值675.47亿元，增长6.4%；第三产业增加值620.27亿元，增长7.7%。按常住人口计算，人均地区生产总值18.55万元。实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5.06亿元，比上年增长10.1%；其中税收收入139.52亿元，增长14.3%；税收占比为90.0%。全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32.59亿元，比上年增长4.8%。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63076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458元，分别增长7.9%和8.1%。城镇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37187元，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22216元，分别增长5.2%和6.2%。
[bookmark: _Toc38826981][bookmark: _Toc39870187]（二）土地利用现状
根据2018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数据，全市土地总面积81016.7894公顷，其中农用地面积34509.2695公顷，占全市土地总面积的42.60%；建设用地面积24482.6901公顷，占30.22%；其他土地面积22024.8298公顷，占27.18%。
全市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见下表。

表1-1  太仓市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表
	地类
	面积（公顷）
	比例（%）

	农用地
	合计
	34509.2695
	42.60

	
	耕地
	26274.6341
	32.43

	
	园地
	1930.5070
	2.38

	
	林地
	29.1739
	0.04

	
	其他农用地
	6274.9545
	7.75

	建设用地
	合计
	24482.6901
	30.22

	
	城乡建设用地
	小计
	20677.6958
	25.52

	
	
	城镇工矿用地
	12755.3634
	15.74

	
	
	村庄
	7922.3324
	9.78

	
	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
	3804.9943
	4.70

	其他土地
	合计
	22024.8298
	27.18

	
	水域
	22024.8298
	27.18

	
	自然保留地
	/
	/

	总计
	81016.7894
	100


[bookmark: _Toc38826982][image: ]
图1-1  太仓市2018年土地利用现状图
[bookmark: _Toc39870188]（三）规划修改缘由
1. 促进农村产业融合发展，助推乡村振兴的需要
根据《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抓好“三农”领域重点工作确保如期实现全面小康的意见》文件精神，要求各地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全产业链，建立健全农民分享产业链增值收益机制，形成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通过落实政策引导融合、创业创新促进融合、发展产业支撑融合、完善机制带动融合、加强服务推动融合等措施，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乡村产业振兴提供有力支撑。
太仓市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总方针，积极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坚持高位推动，聚焦村庄布局优化、乡村风貌提升、人居环境改善、农业产业增效、乡村治理深化等方面，扎实推进各项工作，全市乡村振兴工作整体呈现出农业更强、农民更富、农村更美的良好态势，但在农村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方面任存在短板，需结合老年活动中心、污水处理厂、停车场等配套设施建设，求对太仓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布局进行适当修改。
2. 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的需要
长三角地区是中国经济最具活力、开放程度最高、创新能力最强、吸纳外来人口最多的地区之一，也是“一带一路”建设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交会地带。当前，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已经上升为国家战略，正进入更高质量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战略的深入实施，将全面提升太仓市发展战略地位。
为进一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太仓市牢牢抓住长江经济带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等国家战略叠加机遇，放大沿江临沪发展新优势，拓展对德合作新空间，助推产业转型，提升城市能级，增强核心竞争力，加快建设经济发展更加高质、城乡发展更加协调、生态环境更加优美、社会治理更加有序、人民生活更加幸福的现代田园城市。但是，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已不能完全适应太仓市的发展战略与布局要求，存在一定程度上的供需时空不匹配情况，需要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3. 落实苏州“双百”行动计划的需要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改革开放和江苏工作的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及苏州开放再出发大会精神，按照“思想再解放、开放再出发、目标再攀高”要求，苏州市进一步创新开放理念、丰富开放内涵、拓展开放领域，强化各类开放要素整合及资源集聚，推动产业用地落地，科学划定两个百万亩工业和产业性研发用地保障线。为落实苏州“双百”行动计划，需结合太仓市工业用地保护划定方案，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保障欧美工业园、国开区创业园等产业用地落地。
4. 保障省市重大项目，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
为建设经济发达、文化繁荣、环境优美、社会和谐、人民幸福的现代化新兴港口城市和最佳宜居城市，促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需要，太仓市依托宏观发展环境，凭借自身优越的发展条件，实施“创新引领、以港强市、接轨上海、城乡一体、可持续发展”战略，充分发挥重大产业项目建设在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产业转型升级中的引导带动作用，进一步提升重大产业项目对投资增长的支撑力，为保障太仓吴中星药港和太仓苏宁环沪电商运营中心等省市重点建设项目用地，需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修改。
[bookmark: _Toc38826983]

[bookmark: _Toc39870189]二、规划修改原则及依据
[bookmark: _Toc39870190]（一）规划修改原则
1．总量控制、布局优化
规划修改确保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规模不减少，优化土地利用结构和布局，统筹安排城镇、生态和农业空间，合理配置土地资源，引导形成合理有序的国土空间开发格局。
2．节约集约、优化结构
按照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要求，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总量，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由粗放低效向集约高效转变，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水平和效益。
3．保护环境、改善生态
规划修改按照保护优先、兼顾治理的要求，注重土地资源保护和生态环境综合治理，协调土地利用与生态环境建设的需求，推进土地生态文明建设，保障土地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4．多规合一、公众参与
规划修改应围绕“多规合一”的目标，通过与产业规划、城市总体规划、生态保护规划等规划的融合，加强部门间沟通协调、密切协作，努力提高规划修改方案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
[bookmark: _Toc39870191]（二）规划修改依据
1. 法律法规
（1）《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修订）；
（2）《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5年修正）；
（3）《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2014年修订）；
（4）《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2014年修订）；
（5）《基本农田保护条例》（2011年修正）；
（6）其他法律法规。
2. 部门规章与规范性文件
（1）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中发〔2019〕17号）；
[bookmark: _Hlk39086033]（2）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国土空间规划中统筹划定落实三条控制线的指导意见》；
（3）《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印发跨省域补充耕地国家统筹管理办法和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管理办法的通知》（国办发〔2018〕16号）；
[bookmark: _Hlk39086025][bookmark: _Hlk39086018]（4）自然资源部《关于全面开展国土空间规划工作的通知》（自然资发〔2019〕87号）；
（5）《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第105号令）；
（6）《省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江苏省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使用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苏政办发〔2017〕101号）；
（7）《省国土厅关于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有关事项的通知》（苏国土资规发〔2012〕4号）；
（8）《江苏省国土资源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8〕183号）；
（9）其他相关文件。
3. 技术规范
（1）《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4-2010）；
（2）《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1-2009）；
（3）《县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 1027-2010）；
（4）《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编制规程》（TD/T 1025-2010）；
（5）《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制图规范》（TD/T 1022-2009）；
（6）《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库标准》（TD/T 1028-2010）；
（7）《江苏省县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评估修改技术指南（试行）（修订版）》;
（8）其他相关资料。
4. 相关规划
（1）《苏州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2）《太仓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3）《江苏省生态红线区域保护规划》；
（4）太仓市及所辖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
（5）《太仓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2017年修改）；
（6）太仓市区域发展、产业发展、基础设施建设、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等其他相关规划。
5. 技术资料
（1）太仓市2014、2018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
（2）太仓市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成果；
（3）太仓市2019年度耕地质量等别评价更新成果；
（4）其他相关技术资料。

[bookmark: _Toc38826986][bookmark: _Toc39870192]（三）规划修改基础数据
1.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来源于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的最新太仓市乡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数据成果（2019年12月省自然资源厅备案太仓市流转空间规模指标落地上图方案更新数据）。
2. 土地利用现状数据
现状数据采用2018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
3. 社会经济数据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数据来源于《太仓市统计年鉴2019》。
[bookmark: _Toc375161822][bookmark: _Toc371324884][bookmark: _Toc375161821]

[bookmark: _Toc39870193]三、现行规划概况
[bookmark: _Toc375161829][bookmark: _Toc39870194]（一）规划编制及历次修改情况
《太仓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以下简称 《规划》）的修编工作自2008年下半年正式启动，于2011年5月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苏政复〔2011〕30号〕。
2017年，按照原国土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做好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调整完善工作的通知》（国土资厅函〔2016〕1096号）文件要求，对《太仓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年）》进行调整完善，并于2017年11月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苏政复〔2017〕98号）。
2018年，为推动苏州市“三优三保”行动落地见效，加快苏州建设用地减量化工作，太仓市针对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实施情况与“三优三保”专项规划进行充分衔接，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进行了一般性修改，于2019年1月获得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苏政复〔2018〕139号）。
2019年8月、12月，太仓市先后两次编制流转空间规模指标落地上图方案，并通过省厅备案。
规划实施以来，对加强土地宏观管理和实施土地用途管制，严格保护耕地特别是永久基本农田，严守生态红线，保障重大基础设施和推进城乡融合发展，促进节约集约用地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bookmark: _Toc39870195]（二）主要调控指标[footnoteRef:1] [1:  2019年1月经江苏省人民政府批复实施的规划] 

耕地保有量：到2020年不低于28915.6900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到2020年不低于23942.7200公顷；
园地：到2020年不低于1925.3200公顷；
林地：到2020年不低于34.9100公顷；
建设用地总规模：到2020年不超过24486.6633公顷；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到2020年不超过20645.5833公顷；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到2020年不超过13750.2872公顷；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到2020年不超过3841.0800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到2020年不超过982.9933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到2020年不超过815.8844公顷；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到2020年不超过688.0953公顷；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量：到2020年不低于688.0953公顷；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到2020年不超过185平方米。
[bookmark: _Toc39870196]（三）建设用地管制区与土地用途区
1. 建设用地管制区划定情况
现行规划根据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划定了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将全部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4类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域，其中：允许建设区面积为22980.6461公顷，有条件建设区面积为2284.8039公顷，限制建设区面积为55552.0395公顷，禁止建设区面积为199.5512公顷。规模边界内主要安排现状保留和规划新增城、镇、村与工矿用地。





表3-1  太仓市建设用地管制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管制区类型
	面积
	占总面积的比重

	允许建设区
	22980.6461
	28.37

	有条件建设区
	2284.8039
	2.82

	限制建设区
	55552.0395
	68.57

	禁止建设区
	199.5512
	0.25

	合计
	81017.0407
	100.00


2. 土地用途区划定情况
根据土地用途管制的需要，现行规划共划分了基本农田保护区、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和其他用地区等7类土地用途区，并实行差别化的土地用途管制措施。其中永久基本农田保护区面积为24821.6538公顷，一般农地区面积为11304.2626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面积为16779.9217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面积为6116.7321公顷，独立工矿区面积83.9923公顷，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面积199.5512公顷，其他用地区21708.4265公顷。
表3-2  太仓市土地用途区面积统计表
单位：公顷、%
	用途区类型
	基本农田保护区
	一般
农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独立工矿区
	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其他
用地区

	面积
	24821.6538
	11304.2626
	16779.9217
	6116.7321
	83.9923
	199.5512
	21710.9269

	占比
	30.64
	13.95
	20.71
	7.55
	0.10
	0.25
	26.80


[bookmark: _Toc39870197][bookmark: _Toc375161833][bookmark: _Toc343417295][bookmark: _Toc361488968][bookmark: _Toc343417294][bookmark: _Toc361488967][bookmark: _Toc165049408][bookmark: _Toc203215308]（四）规划实施情况
分析太仓市主要规划指标执行情况。
1. 耕地保有量实现情况
至2018年末，全市耕地保有量31897.4579公顷（其中耕地26274.6341公顷、可调整地类5622.8238公顷），完成了规划耕地保有量目标28915.6900公顷，耕地保有量目标实现程度为110.31%。
2.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情况
至2018年末，全市划定永久基本农田24026.4400公顷，完成了规划基本农田保护任务23942.7200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实现程度为100.35%。
3. 建设用地总规模指标实现情况
至2018年末，全市建设用地总面积24482.6901公顷，占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24539.9966公顷的99.77%；至2018年末，全市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0677.6958公顷，占规划城乡建设用地规模20698.9166公顷的99.90%；至2018年末，全市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为3572.0133公顷，占规划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3682.8700公顷的93.00%。
4.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指标实现情况
规划确定全市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为2375.8866公顷（其中流量指标1554.7300公顷）。至2019年底，全市实际已使用新增城乡建设用地（含城镇村、挂钩、工矿、三优三保、独立选址）1845.1728公顷，占可使用新增建设用地指标的71.21%。其中：城镇村批次用地新增建设用地804.0628公顷，单独选址项目新增建设用地395.3689公顷，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批次新增建设用地645.7411公顷。
5. 流量指标归还量执行情况
调整完善下达太仓市流量指标为1554.7300公顷，同时以1.3倍规模划定村镇建设控制区。全市通过实施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三优三保”复垦，2015年至2019年间共计归还流量指标765.3609公顷，流量归还率为57.40%。
现行规划实施以来，太仓市通过加强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较好地落实了土地用途管制和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制度，在耕地和基本农田数量质量双重保护、引导各项建设集约高效用地、保障社会经济持续快速发展、改善全市生态环境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规划实施成效显著。

[bookmark: _Toc39870198]四、规划修改方案
[bookmark: _Toc39870199]（一）规划修改总体情况
本次规划修改的总体思路是在确保全市范围内耕地保有量规模不减少，不占用永久基本农田的前提下，结合2019年太仓市先后两次流转空间规模指标落地上图53.3333公顷，以及未上图的异地购买增减挂钩节余指标1624亩（108.2667公顷），共计161.6000公顷，对全区管制分区中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及限制建设区，用途分区中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其他用地区进行局部修改，共涉及7个镇（区），分别为城厢镇、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浏河镇、浮桥镇、璜泾镇、沙溪镇、双凤镇。
另外，为支持太仓市苏南沿江铁路、沪武高速公路太仓至常州段太仓主线收费站及沙溪服务区改扩建工程、太仓港港口支线铁路的建设，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下达太仓市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指标共计1491亩（99.4000公顷）。
综上，太仓市规划修改后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261.0000公顷。
[bookmark: _Toc39870200]（二）规划修改方向与重点
[bookmark: _Toc374449877][bookmark: _Toc338916977][bookmark: _Toc113270560][bookmark: _Toc118601554][bookmark: _Toc120246470][bookmark: _Toc139800253][bookmark: _Toc153167012][bookmark: _Toc164930541][bookmark: _Toc165097898][bookmark: _Toc173755635][bookmark: _Toc203215340]太仓市委、市政府从全市实际出发，为落实乡村振兴战略、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发展战略以及苏州市“双百”行动计划，进一步提高土地用途管制和城乡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对经济社会发展的适应程度，保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科学性、现势性，提高土地管理参与宏观调控的针对性和有效性，合理安排太仓市规划指标，重点保障产业、民生及基础设施三类项目用地需求。
表4-1  太仓市发展建设内容及指标分配情况表
	类  别
	面积（公顷）
	占比（%）

	产业类项目（工业用地）
	73.5779
	45.53

	产业类项目（经营性用地）
	44.5432
	27.56

	基础设施项目（道路）
	36.0497
	22.31

	民生类项目（安置）
	4.1181
	2.55

	民生类项目（配套设施）
	3.3111
	2.05

	合  计
	161.6000
	100.00


[bookmark: _Toc384822957][bookmark: _Toc39870201]（三）规划主要指标调整
根据《江苏省增减挂钩节余指标流转合同》（HT-320000-2019-01-11、HT-320000-2019-04-4）以及《苏州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下达2019年增减挂钩节余指标跨省域调剂任务和省内增减挂钩节余规划建设用地规模有偿调剂指标的通知》，太仓市购得省内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指标共1624亩（108.2667公顷）。另外，结合2019年太仓市先后两次流转空间规模指标落地上图53.3333公顷，以及江苏省自然资源厅下达太仓市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指标共计1491亩（99.4000公顷）。综上，全市建设用地总规模共增加261.0000公顷。
主要规划调控指标的调整如下：
表4-2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主要规划调控指标调整情况表
单位：公顷
	指  标
	规划修改前2020年目标
（三优三保规划修改）
	规划修改后
2020年目标
	修改后-修改前

	总量指标
	28915.6900
	28915.6900
	0.0000 

	耕地保有量
	25721.3700
	25721.3700
	0.0000 

	耕地面积
	23942.7200
	23942.7200
	0.0000 

	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
	1925.3200
	1925.3200
	0.0000 

	园地面积
	34.9100
	34.9100
	0.0000 

	牧草地
	/
	/
	/

	建设用地总规模
	24486.6633
	24747.6633
	261.0000 

	城乡建设用地规模
	20645.5833
	20807.1833
	161.6000 

	城镇工矿用地规模
	13750.2872
	13911.8872
	161.6000 

	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规模
	3841.0800
	3940.4800
	99.4000 

	新增建设用地
	982.9933
	1243.9933
	261.0000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农用地
	815.8844
	902.6907
	86.8063 

	新增建设用地占用耕地
	688.0953
	758.2543
	70.1590 

	土地整治补充耕地义务
	688.0953
	758.2543
	70.1590 

	效率指标
	
	
	

	人均城镇工矿用地（平方米）
	185
	185
	0.0000 

	其他指标
	
	
	

	新增城乡建设用地上图规模
	2322.5636
	2484.1636
	161.6000 

	其中规划流量指标
	1554.7300
	1554.7300
	0.0000 

	新增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上图规模
	215.1700
	314.5700
	99.4000 

	村镇建设用地控制区规模
	1989.2995
	1989.2995
	0.0000 


[bookmark: _Toc39870202][bookmark: _Toc384822958][bookmark: _Toc384822962]（四）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
现行规划根据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需要，划定了城乡建设用地规模边界、城乡建设用地扩展边界，将全部土地划分为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限制建设区、禁止建设区4类建设用地管制区。规划修改涉及的建设用地管制区调整情况如下。
1. 允许建设区调整
规划修改将289.6047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将190.2979公顷（其中村镇建设控制区43.8514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将146.7147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将171.5879公顷允许建设区（其中村镇建设控制区43.8514公顷）调整为限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区规模增加161.6000公顷。
规划修改调入的允许建设区严格遵循了集中布局、集聚建设的原则，并与城乡建设、产业发展等相关规划进行了衔接，在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等方面，尽量满足城镇和产业发展的合理用地需求，提高城乡建设用地与城镇建设和产业发展的匹配度。
2. 有条件建设区调整
规划修改将146.7147公顷允许建设区、124.2334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将289.6047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将34.6767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有条件建设区规模减少53.3333公顷。
3. 限制建设区调整
将171.5879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其中调整为村镇建设控制区43.8514公顷），将34.6767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将190.2979公顷限制建设区（其中村镇建设控制区43.8514公顷）调整为允许建设区；将124.2334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规划修改后，限制建设区规模减少108.2667公顷。
4. 禁止建设区调整
规划修改避让了禁止建设区，不涉及禁止建设区的修改。

太仓市建设用地管制区变化流向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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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38916978]表4-3  建设用地管制区变化流向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允许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
	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
	允许建设区变化情况
	有条件建设区变化情况
	限制建设区变化情况

	城厢镇
	/
	7.1116
	62.5946
	10.7078
	11.8456
	15.8433
	67.3286
	-57.4591
	-9.8695

	浮桥镇
	137.0619
	106.4518
	85.6186
	13.4106
	86.8295
	37.7452
	-71.0656
	75.7779
	-4.7123

	璜泾镇
	1.2999
	30.0682
	11.9132
	/
	27.9137
	14.1144
	8.4588
	3.5011
	-11.9599

	经济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5.1095
	2.2282
	52.3705
	/
	35.6849
	33.7558
	80.7177
	-13.5052
	-67.2125

	浏河镇
	/
	0.7970
	34.0038
	10.4938
	5.6556
	10.3069
	38.8624
	-34.1907
	-4.6717

	沙溪镇
	3.2434
	10.1214
	15.0369
	0.0645
	17.7205
	1.1264
	19.3926
	-10.7316
	-8.6610

	双凤镇
	/
	14.8097
	28.0671
	/
	4.6481
	11.3414
	17.9055
	-16.7257
	-1.1798

	合计
	146.7147
	171.5879
	289.6047
	34.6767
	190.2979
	124.2334
	161.6000
	-53.3333
	-108.2667





[bookmark: _Toc39870203]（五）土地用途区调整
土地用途分区调整涉及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其他用地区四种类型，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
全市共调整一般农地区893.3515公顷，其中：调入312.4382公顷，调出580.9133公顷，修改后减少268.4751公顷。
城镇建设用地区调整710.5026公顷，其中：调入436.0513公顷，调出274.4513公顷，修改后增加161.6000公顷。
村镇建设用地区调整87.7028公顷，其中：调入43.8514公顷，调出43.8514公顷，村镇建设控制区总规模保持不变。
其他用地区调整222.6745公顷，其中：调入164.7748公顷，调出57.8997公顷，增加106.8751公顷
各镇（区）土地用途区调整情况见下表。

表4-4 土地用途区调整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调出
	调入
	增减（调入-调出）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
	小计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
	小计
	一般农地区
	城镇建设
用地区
	村镇建设
用地区
	其他用地区
	合计

	城厢镇
	97.7899
	6.7346
	0.3770
	6.8179
	111.7194
	32.5123
	78.0566
	/
	1.1505
	111.7194
	-65.2776
	71.3220
	-0.3770
	-5.6674
	0.0000

	浮桥镇
	203.3583
	224.5772
	18.9366
	20.2455
	467.1176
	141.6018
	153.1690
	19.2790
	153.0678
	467.1176
	-61.7565
	-71.4082
	0.3424
	132.8223
	0.0000

	璜泾镇
	45.8356
	15.5758
	15.7924
	8.1057
	85.3095
	39.4626
	24.6676
	15.1593
	6.0200
	85.3095
	-6.3730
	9.0918
	-0.6331
	-2.0857
	0.0000

	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07.5187
	6.4065
	0.9312
	14.2925
	129.1489
	38.3439
	84.9535
	3.1020
	2.7495
	129.1489
	-69.1748
	78.5470
	2.1708
	-11.5430
	0.0000

	浏河镇
	50.9635
	0.7007
	0.0963
	5.8804
	57.6409
	19.9359
	35.9468
	0.0963
	1.6619
	57.6409
	-31.0276
	35.2461
	0.0000
	-4.2185
	0.0000

	沙溪镇
	32.5466
	10.6693
	2.6954
	1.4017
	47.3130
	14.5529
	30.8637
	1.8937
	0.0027
	47.3130
	-17.9937
	20.1944
	-0.8017
	-1.3990
	0.0000

	双凤镇
	42.9007
	9.7872
	5.0225
	1.1560
	58.8664
	26.0288
	28.3941
	4.3211
	0.1224
	58.8664
	-16.8719
	18.6069
	-0.7014
	-1.0336
	0.0000

	合计
	580.9133
	274.4513
	43.8514
	57.8997
	957.1157
	312.4382
	436.0513
	43.8514
	164.7748
	957.1157
	-268.4751
	161.6000
	0.0000
	106.8751
	0.0000





[bookmark: _Toc384822959][bookmark: _Toc39870204]（六）村镇建设控制区调整
规划修改调出村镇建设控制区43.8514公顷，并调入村镇建设控制区43.8514公顷，村镇建设控制区总规模保持不变。
各镇（区）村镇建设控制区面积变化情况见下表。
表4-5  村镇建设控制区面积变化情况表
单位：公顷
	行政区名称
	调出
	调入
	增减（调入-调出）

	城厢镇
	0.3770 
	0.0000 
	-0.3770 

	浮桥镇
	18.9366 
	19.2790 
	0.3424 

	璜泾镇
	15.7924 
	15.1593 
	-0.6331 

	经济开发区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0.9312 
	3.1020 
	2.1708 

	浏河镇
	0.0963 
	0.0963 
	0.0000 

	沙溪镇
	2.6954 
	1.8937 
	-0.8017 

	双凤镇
	5.0225 
	4.3211 
	-0.7014 

	合计
	43.8514 
	43.8514 
	0.0000 


[bookmark: _Toc36728113][bookmark: _Toc39870205]（七）重点建设项目调整
规划修改不涉及重点建设项目调入、调出，涉及1个项目名称变更，以及3个规模变更。
表4-6  重点建设项目调整情况表
	序号
	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性质
	建设年限
	位置
	调整类型

	1
	交通
	滨江大道南延新建工程
	新建
	2019-2020
	浮桥、浏河
	名称变更

	105
	交通
	太仓港疏港铁路
	新建
	2019-2020
	浮桥
	规模变更

	131
	交通
	沿江高速沙溪服务区改扩建工程
	新建
	2019-2020
	沙溪
	规模变更

	147
	交通
	南沿江铁路
	新建
	2019-2020
	浮桥、浏河、沙溪、经济开发区
	规模变更


[bookmark: _Toc35094530][bookmark: _Toc39870206]（八）各镇（区）调整情况
1. 城厢镇
（1）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
将11.8456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89个；将15.8433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24个；将62.594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84个；将10.7078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18个；将7.1116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32个。
调整后，城厢镇允许建设区增加67.328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57.4591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9.8695公顷。
（2）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
规划修改涉及调出一般农地区97.789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6.7346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0.3770公顷，其他用地区6.8179公顷，调入一般农地区32.5123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78.0566公顷，其他用地区1.1505公顷。
调整后，城厢镇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65.2776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加71.3220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减少0.3770公顷，其他用地区减少5.6674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
2. 浮桥镇
（1）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
将86.8295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204个；将37.7452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22个；将85.618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21个；将13.410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23个；将137.0619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5个；将106.4518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156个。
调整后，浮桥镇允许建设区减少71.065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增加75.7779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4.7123公顷。
（2）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
规划修改涉及调出一般农地区203.3583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224.5772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18.9366公顷，其他用地区20.2455公顷，调入一般农地区141.6018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153.1690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19.2790公顷，其他用地区153.0678公顷。
调整后，浮桥镇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61.7565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减少71.4082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增加0.3424公顷，其他用地区减少132.8223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
3. 璜泾镇
（1）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
将27.9137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78个；将14.1144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14个；将11.9132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26个；将1.2999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11个；将30.0682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162个。
调整后，璜泾镇允许建设区增加8.4588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增加3.5011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11.9599公顷。
（2）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
规划修改涉及调出一般农地区45.8356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15.5758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15.7924公顷，其他用地区8.1057公顷，调入一般农地区39.4626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24.6676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15.1593公顷，其他用地区6.0200公顷。
调整后，璜泾镇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6.3730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加9.0918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减少0.6331公顷，其他用地区减少2.0857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
4. 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1）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
将35.6849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91个；将33.7558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85个；将52.3705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98个；将5.1095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4个；将2.2282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15个。
调整后，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允许建设区增加80.7177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13.5052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67.2125公顷。
（2）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
规划修改涉及调出一般农地区107.5187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6.4065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0.9312公顷，其他用地区14.2925公顷，调入一般农地区38.343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84.9535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3.1020公顷，其他用地区2.7495公顷。
调整后，经济开发区（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69.1748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加78.5470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增加2.1708公顷，其他用地区减少11.5430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面积均保持不变。
5. 浏河镇
（1）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
将5.6556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57个；将10.3069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27个；将34.0038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39个；将10.4938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1个；将0.7970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7个。
调整后浏河镇允许建设区增加38.8624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34.1907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4.6717公顷。
（2）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
规划修改涉及调出一般农地区50.9635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0.7007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0.0963公顷，其他用地区5.8804公顷，调入一般农地区19.935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35.9468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0.0963公顷，其他用地区1.6619公顷。
调整后，浏河镇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31.0276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加35.2461公顷，其他用地区减少4.2185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
6. 沙溪镇
（1）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
将17.7205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50个；将1.1264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5个；将15.0369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18个；将0.0645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1个；将3.2434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4个；将10.1214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40个。
调整后沙溪镇允许建设区增加19.3926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10.7316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8.6610公顷。
（2）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
规划修改涉及调出一般农地区32.5466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10.6693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2.6954公顷，其他用地区1.4017公顷，调入一般农地区14.552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30.8637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1.8937公顷，其他用地区0.0027公顷。
调整后，沙溪镇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17.9937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加20.1944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减少0.8017公顷，其他用地区减少1.3990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
7. 双凤镇
（1）建设用地管制区修改方案
将4.6481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20个；将11.3414公顷限制建设区调整为有条件建设区，涉及地块6个；将28.0671公顷有条件建设区调整为允许建设区，涉及地块29个；将14.8097公顷允许建设区调整为限制建设区，涉及地块26个。
调整后双凤镇允许建设区增加17.9055公顷，有条件建设区减少16.7257公顷，限制建设区减少1.1798公顷。
（2）土地用途区修改方案
规划修改涉及调出一般农地区42.9007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9.7872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5.0225公顷，其他用地区1.1560公顷，调入一般农地区26.0288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28.3941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4.3211公顷，其他用地区0.1224公顷。

调整后，双凤镇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16.8719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加18.6069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减少0.7014公顷，其他用地区减少1.0336公顷，其余土地用途区面积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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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5161838][bookmark: _Toc39870208]（一）对现行规划主要目标实现的影响
1. 对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影响
规划修改不涉及对耕地保有量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任务调整，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规划修改中，允许建设区（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调入涉及耕地121.2126公顷，允许建设区（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调出涉及耕地51.0536公顷，规划修改后允许建设区占用耕地规模增加70.1590公顷，后期项目建设过程中通过耕地“占一补一”的原则，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质量不降低。因此对现行规划耕地保有量指标和基本农田保护目标的实现不产生影响。
2. 对建设用地控制目标的影响
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以严格保护耕地为前提，以控制建设用地规模为重点，以节约集约利用土地为核心，在保障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确定建设用地总规模、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和交通水利及其他建设用地规模目标。
结合省内增减挂钩结余指标、跨省域调剂指标落地上图，规划修改后规划建设用地总规模增加261.0000公顷、城乡建设用地规模增加161.6000公顷，交通水利及其他用地增加99.4000公顷。规划修改后，城乡建设用地集中集聚程度有所提高，布局得到优化。
3. 对土地用途区的影响
规划修改方案只涉及一般农地区、城镇建设用地区、村镇建设用地区、独立工矿区、其他用地区布局的调整，不涉及基本农田保护区、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规划修改后，一般农地区面积减少268.4751公顷，城镇建设用地区增加161.6000公顷，村镇建设用地区未发生变化，其他用地区增加106.8751公顷。规划修改方案对土地用途区内部结构和布局进行优化，更有利于土地用途区管制。
4. 对建设用地管制区的影响
规划修改方案不改变禁止建设区规模与布局，对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与限制建设区进行空间布局形态的调整，不仅保障了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利用的需求，而且能够实现土地资源与城镇发展布局的优化配置，有利于充分发挥建设用地的集聚效应和节约集约用地，有效发挥建设用地空间管制区管制作用。
[bookmark: _Toc39870209]（二）与相关规划的衔接
1、与城乡规划的衔接
本次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遵循城市总体规划用地布局及方向，与各级城乡规划进行了充分衔接。规划修改允许建设区（新增城乡建设用地）调入地块均位于《太仓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30）》或乡镇总体规划的建设用地范围内。
2、与相关产业规划的衔接
随着长三角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太仓市明确了产业发展的基本目标，第一产业方面积极发展都市农业、应用现代技术的高效农业及与旅游业相结合的休闲观光农业。第二产业积极培育生物医药、电子信息、新材料、新能源、装备制造等潜在优势产业，能耗高、污染重的产业逐步转移或淘汰。第三产业中生产性服务业重点发展现代物流业、金融保险、航运代理和专业服务业等；生活性服务业重点发展休闲旅游业、商业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本次规划修改保障了省、市重大产业项目的用地需求，以促进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转型、升级。
3、与各镇（区）镇村布局规划的衔接
本次规划修改安排村镇建设控制区时，以“因地制宜，充分尊重村民意愿，有利于改善村庄人居环境、发展乡村旅游和保护乡村风貌特色”为原则，以“统筹城乡产业发展、资源配置、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建设”为目标，严格遵循了各镇（区）镇村布局规划，调入的村镇建设控制区避让了镇村布点规划安排的中心村范围，确保与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相适应。
[image: ]
图5-1 太仓市规划布点规划图
4、与生态红线规划的衔接
本次规划修改调整时，以保障国家生态安全为目标，严守生态保护底线，充分考虑生态红线管控要求，新增建设用地全部位于国家级生态保护红线和自然保护区外，实现了与生态保护红线规划的衔接。
[image: ]
图5-2 规划调入允许建设区地块与生态红线衔接示意图
[bookmark: _Toc375161839][bookmark: _Toc39870210]（三）对现行规划实施可行性的影响
现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是根据2014年太仓市自然、经济、社会条件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要求，对土地的开发、利用、治理、保护在空间上、时间上所作的总体安排。规划实施期间，通过规划调控和政策引导，落实规划实施的行政、经济、技术和公众参与等手段，在促进区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强化区域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建设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规划修改方案延续了现行规划对建设用地空间管制的思路和理念，对部分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与限制建设区之间的空间布局形态进行了调整，既优化了土地资源配置，确保了城镇建设、产业发展和基础设施项目建设的用地需求，又控制了建设用地规模，不影响全市城乡建设用地弹性布局空间，同时还注意吸收了有关专家、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公众的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强的可行性和可操作性，能够保证现行规划实施的连续性和完整性，确保现行规划更加有效地实施。
[bookmark: _Toc375161840][bookmark: _Toc39870211]（四）对生态环境保护的影响
规划修改方案调整允许建设区、有条件建设区与限制建设区间的空间布局形态，允许建设区调入地块不涉及基础性生态用地，新增允许建设区不占用生态环境安全控制区，不占用国家和省级生态红线区域，也不占用禁止建设区，对基础性生态用地规模不产生影响。因此，规划修改方案注重了土地用途分区和建设用地管制区布局对生态环境的保护，有利于维护区域内生态系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推进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稳步提升。
[bookmark: _Toc375161841][bookmark: _Toc39870212]（五）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规划修改方案充分考虑土地资源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以使更充分地发挥土地规划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规划修改方案适应了太仓市经济社会发展新战略提出的部署，融合了有关规划对土地资源利用、保护、管理的要求，这将有力支持各项规划的统一实施，有利于推进全市生产要素和社会资源的集约高效利用，优化空间布局，形成科学合理、功能齐备、结构清晰的发展新格局。为经济社会持续发展奠定坚实基础，并会产生较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bookmark: _Toc39870213]（六）对社会稳定风险的影响评价
根据《江苏省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办法（试行）》、《关于印发<江苏省国土资源管理系统开展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工作的实施意见（试行）>的通知》（苏国土资发〔2012〕341号）等规定，太仓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组织评估太仓市及所辖城厢镇等7个镇（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改方案可能产生的社会矛盾，预测可能对社会稳定带来的负面影响，采取针对性措施化解矛盾、防范风险，从源头上预防不稳定事端的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经评估，本次规划修改社会稳定风险低，可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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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ookmark: _Toc375161842][bookmark: _Toc39870214]六、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为保障修改后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得到有序高效实施，真正起到规划的引导、调控作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作用，建议在规划实施中采取以下措施：
[bookmark: _Toc39870215]（一）严格遵守总规管理的有关法律法规
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编制、修改、实施是一项政策性强、社会性广、影响面大的工作。为有效实施总体规划，需要有法律、法规和制度保障。因此，需认真贯彻执行国家、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规章。目前部、省已发布了一些有关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管理的文件，如《江苏省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管理办法》（省人民政府第105号令）等，均对规划实施管理作了明确的规定。在规划实施过程中必须严格遵守，才能保障修改后的总体规划顺利实施。
[bookmark: _Toc39870216]（二）进一步落实总规规定的保障措施
总体规划中规定了实施规划的行政、法律、经济和技术等方面的保障措施。随着经济社会形势、土地利用保护方针策略的变化，就必须根据新情况、新问题进一步深化落实、补充原定的保障措施。如制定加大土地整治、耕地保护力度的制度；完善规划流量指标合理使用的程序；深化规划实施监督管理等，以使总体规划更能高效实施。
[bookmark: _Toc39870217]（三）坚决贯彻节约集约用地战略方针
土地利用的需求与资源供应在一段时期内仍将是一个困境，必须采取“开源节流”，提高土地利用水平，节约集约用地，以最少的土地资源支撑最大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因此在总体规划实施中，应坚决贯彻节约集约用地的战略方针，根据太仓市的具体情况，认真贯彻落实中共江苏省委、省政府“关于全面推进节约集约用地的意见”的精神与要求，落实组织实施“江苏省推进节约集约用地工作方案”。
[bookmark: _Toc401994557][bookmark: _Toc39870218]（四）强化新增建设用地审查
[bookmark: _Toc401994558]凡新增项目建设用地，在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乡总体规划前提下，需符合“资源集中、用地集约、产业集聚、效益集显”的要求。各镇（区）应有选择的新上项目，杜绝低投入、低产出、低税收、土地利用粗放型项目落户。自然资源管理部门重点对项目用地的规划性质、产业布局、投资规模、投资强度、产业类型、建筑系数、容积率、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用地比例等方面进行审查，对新增建设用地实行差别化土地供应政策。
[bookmark: _Toc39870219]（五）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进行规划实施管理
规划修改方案审批后，及时对规划数据库进行动态更新，经检查合格后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在规划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运用慧眼守土、“一张图”综合监管平台，加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实施动态监管，及时发现、制止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行为，加大执法力度，坚决依法查处任何违反土地利用总体规划批地用地的行为，切实维护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严肃性和权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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